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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上述责任主体违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时作出的公
开承诺的，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一、发行人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保证将严格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同时提出未能履行承

诺时的约束措施如下：
１、如果发行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发行人将在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如果因发行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发行人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１） 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１０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
的相关工作。

（２） 投资者损失根据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 或者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３）如果发行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对造成公司未履行该等
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未履行承诺事项时采取约束措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证将严格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同时提

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如下：
１、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
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则其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股份在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 同时发行人有权扣
减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３、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若因未履行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其所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
获得收益的五个交易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４、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发行人若未
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郭倍华、刘少
云、韩丹承诺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未履行承诺事项时采取约束措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将严格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同

时提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如下：
１、本人若未能履行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本人作

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的：
（１）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２）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１０个交易日内，停止领取薪酬，同时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有）不得转让，暂不领取发行人分配利润中属于本人部分，
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承诺事项。

２、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
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３、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所获得的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交易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４、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
七、其他承诺事项
１、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在与侨银
环保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三、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承诺其控制
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 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
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四、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侨银环保经营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
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侨银环保，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将
按照侨银环保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侨银环保，由侨银环保在同等条件下
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获取该等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有关业务所涉及
的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侨银环保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五、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承诺将不向
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个
人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管理、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帮助。

六、 本人承诺将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约束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
或者不从事相关特定行为。

七、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侨银环保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

（２）横琴珑欣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未在与侨银
环保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三、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合伙企业承诺除持有侨银环保股份外，不在
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
竞争的活动，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四、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合伙企业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侨银环保经营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侨银环保，本
合伙企业或将按照侨银环保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侨银环保，由侨银环保
在同等条件下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获取该等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有
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 以避免与侨银环保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
争。

五、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承诺将不向
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个
人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管理、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帮助。

六、 本合伙企业承诺将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约束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从事
或者不从事相关特定行为。

七、本合伙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合伙企业将立即停止违
反承诺的相关行为，并对由此给侨银环保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

（３）董事黄金玲、周丹华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在与侨银
环保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三、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承诺其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
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不在中
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

四、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侨银环保经营的
业务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侨银环保，本人及与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将按照公司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侨银环保，由侨银环保
在同等条件下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获取该等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有
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 以避免与侨银环保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
争。

五、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承诺将不向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其他公司、 企业
或其他经济组织、个人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管理、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帮助。

六、 本人承诺将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约束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
或者不从事相关特定行为。

七、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侨银环保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

（４）独立董事李适宇、李建辉、余向阳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在与侨银
环保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三、在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承诺
其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不在中国境内外
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四、在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侨银环保经营的业务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侨银环保，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将按照公司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侨银环保，由侨银环保在同等条件
下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获取该等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有关业务所涉
及的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侨银环保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五、在本人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承诺
将不向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其他公司、 企业或其他经济
组织、个人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管理、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帮助。

六、 本人承诺将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约束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
或者不从事相关特定行为。

七、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侨银环保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

（５）公司监事刘丹、吴豪、梁爱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在与侨银
环保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三、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承诺其控
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四、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侨银环保经营的业务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侨银环保，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将按照公司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侨银环保，由侨银环保在同等条件下以
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获取该等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有关业务所涉及的
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侨银环保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五、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承诺将不
向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个人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管理、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帮助。
六、 本人承诺将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约束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

或者不从事相关特定行为。
七、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侨银环保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
（６）高级管理人员陈立叶、陈春霞、邓南方、张春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在与侨银
环保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技术人员。

三、在本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承诺其控制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不在中国境内
外投资、收购、兼并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

四、在本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侨银环保经营的业务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侨银环保，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将按照公司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侨银环保，由侨银环保在同等
条件下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优先获取该等商业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有关业务
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侨银环保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五、在本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承诺将不向与侨银环保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其他公司、 企业或其他
经济组织、个人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管理、商业机密等方面的帮助。

六、 本人承诺将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约束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
或者不从事相关特定行为。

七、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侨银环保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

２、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发行人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本公司将尽量避免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事项，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
行有关审议程序，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
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以维护本公司及公司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本公司承诺不发生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关联方共
同开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本公司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会发生因关联交易而损
害公司利益或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 本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公司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公司股东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２）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郭倍华、刘少云、韩丹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
承诺

“一、承诺人将尽量避免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所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自公司领取薪酬
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
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以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
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承诺人承诺不会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进行交易， 以维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承诺不发生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公司共同开
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承诺人承诺不会利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公司
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承诺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３）横琴珑欣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本合伙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事项，本合伙企业将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
格和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以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
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承诺人承诺不会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进行交易， 以维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发生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公司共
同开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本合伙企业承诺不会利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
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 本合伙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
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本合伙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合伙企业将立即停止违反承
诺的相关行为，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４）独立董事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人将尽量避免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其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自公司领取薪酬
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
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以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
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承诺人承诺不会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进行交易， 以维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承诺不发生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公司共同开
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承诺人承诺不会利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公司
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如若违反， 承诺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行
为，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５）其他董事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人将尽量避免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其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自公司领取薪酬
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
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以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
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承诺人承诺不会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进行交易， 以维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承诺不发生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公司共同开
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承诺人承诺不会利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公司
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承诺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６）公司监事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人将尽量避免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其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自公司领取薪酬
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
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以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
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承诺人承诺不会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进行交易， 以维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承诺不发生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公司共同开
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承诺人承诺不会利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公司
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承诺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７）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规范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人将尽量避免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其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与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自公司领取薪酬
或津贴的情况除外），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以合同方式协商确定关联交易
的具体事宜。

二、关联交易的价格在国家物价部门有规定时，执行规定价格；在国家物价
部门无相关规定时，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以不高于同类市场条件下同类交
易的市场价格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承诺人承诺不会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进行交易， 以维护公司及其
他股东和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承诺不发生与公司之间的往来款拆借行为，并杜绝与公司共同开
展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四、承诺人承诺不会利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润，不通过影响公司
的经营决策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关于关
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承诺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３、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

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的
情形。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承诺人、承诺人的近亲属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的
资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承诺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承诺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５％以上股东横琴珑欣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
的情形。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不以借款、 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的资
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本合伙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合伙企业将立即停止违反承
诺的相关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３）发行人股东江淦钧、柯建生、黄燕娜、党忠民、阳军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所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以

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

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的资金，
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 避免与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如若违反， 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行
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４）发行人股东信德环保、众优投资、卓辉冠瑞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
的情形。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不以借款、 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的资
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本合伙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合伙企业将立即停止违反承
诺的相关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５）发行人股东曲水瑞盛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以

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借

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的资金，且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 避免与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本公司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
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所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以

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本人的近亲属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

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的资金，
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 避免与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如若违反， 本人将立即停止违反承诺的相关行
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４、实际控制人关于员工社保公积金问题出具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承诺：“若公司与员工就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发生的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缴纳事宜发生劳动纠
纷或争议，或者公司所在地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求公司对报告期
内员工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或者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公
司未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而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征
收滞纳金或处以罚款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愿意无偿代为承担相应的补缴义
务或罚款等处罚，并全额补偿因此对公司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保证公司不会因
此而遭受任何损失。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
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２３０１号）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不超过４，０８９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４，０８９万股，本次发行全部
为新股，无老股转让。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４０８．９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３，６８０．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发行价格为５．７４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２０２０］１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侨银环保”，股票代码“００２９７３”，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４，０８９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
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
内容。

二、股票上市概况
１、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
３、股票简称：侨银环保
４、股票代码：００２９７３
５、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０，８６６万股
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４，０８９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７、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
提示”。

９、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１０、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４，０８９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郭倍华 １５４，１１６，３７９ ３７．７１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

韩丹 ３，０２１，８９０ ０．７４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

刘少云 １１７，８５３，７０１ ２８．８４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

横琴珑欣 ２７，１９７，００８ ６．６６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

江淦钧 ７，９５２，３４１ １．９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柯建生 ７，９５２，３４１ １．９５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众优投资 ３５６，６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信德环保 １７，４７４，３４１ ４．２８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阳军 ３，４５３，０８３ ０．８４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黄燕娜 ３，４５３，０８３ ０．８４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党忠民 ３，５６６，７４２ ０．８７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曲水瑞盛 １２，５５５，５０３ ３．０７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卓辉冠瑞 ８，８１６，９７０ ２．１６ 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

小计 ３６７，７７０，０００ ８９．９９ －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４，０８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

网上发行股份 ３６，８０１，０００ ９．０１ 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

小计 ４０，８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

合计 ４０８，６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ＱｉａｏＹ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３６，７７７万元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后）：４０，８６６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倍华
成立日期：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７日（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９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街口街开源路２３号三层自编Ａ３１８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３７１号中公教育大厦１０楼
经营范围：工程环保设施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造林、育林；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政
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环保设备批发；环
保技术推广服务；公厕保洁服务；土壤修复；沉船沉物打捞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防虫灭鼠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城
市水域垃圾清理；垃圾处理的技术研究、开发；汽车销售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生产专用车辆制造；通用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销售；绿化管理、养护、病虫
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劳务派遣服务；收集、贮存、处理、处置生活污泥；停车场经营；社区、街心公
园、公园等运动场所的管理服务；生活清洗、消毒服务；路牌、路标、广告牌安装施
工；公交站场管理；公共设施安全监测服务；花草树木修整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
理；公路养护；道路自动收费停车泊位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主营业务：城乡环卫保洁、生活垃圾处置、市政环卫工程及其他环卫服务。
所属行业：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

业务属于Ｎ７８“公共设施管理业”
联系电话：０２０－８７１５７９４１
传真：０２０－８７１５７９６１
互联网网址：ｗｗｗ．ｇｚｑｉａｏｙｉｎ．ｃｏｍ
电子信箱：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ｂｕ＠ｇｚｑｉａｏｙｉｎ．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陈春霞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持股方式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
本比例（％）

１ 郭倍华 董事长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直接持股 １５４，１１６，３７９ ３７．７１

２ 刘少云 副董事长、总
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直接持股及通过横琴珑

欣间接持股 １１９，６００，８３０ ２９．２７

３ 黄金玲 董事、副总经
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股 １，４１３，７５１ ０．３５

４ 周丹华 董事、副总经
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股 ５３０，１５７ ０．１３

５ 李适宇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 －

６ 李建辉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 －

７ 余向阳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 －

８ 刘丹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股 ３５３，４３７ ０．０９

９ 梁爱容 监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 －

１０ 吴豪 监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股 １９９，９９９ ０．０５

１１ 陈立叶 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股 ２，８２７，４９９ ０．６９

１２ 陈春霞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股 ５３０，１５７ ０．１３

１３ 邓南方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 －

１４ 张春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８－２０２２．６ － － －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郭倍华直接持有公司１５４，１１６，３７９股，占总股本的４１．９１％；韩丹

直接持有公司３，０２１，８９０股，通过横琴珑欣间接持有公司５，９４３，３６５股，合计持有
公司８，９６５，２５５股，占总股本的２．４４％；刘少云直接持有公司１１７，８５３，７０１股 ，通过
横琴珑欣间接持有公司１，７４７，１２９股，合计持有公司１１９，６００，８３０股，占总股本的
３２．５２％。 以上三人为家庭成员关系，郭倍华与韩丹为母女关系，刘少云与韩丹为
夫妻关系，三人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前股本总额的７６．８６％，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为保障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三人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三人对公司的决策、运行、管理全面负责，一致行动。 股份
公司设立后，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三人对《一致行动协议》进行了进一步确认，三
人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他行使股东权力或承担股东义务时，采取一致行动。

三人基本情况如下：
郭倍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５８年８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５０２１９５８０８＊＊＊＊＊＊，现任侨银环保董事长。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任
职于湖南省邵阳市皮件厂；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担任霖泽园林、 侨银有限监
事，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担任侨银有限执行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
年６月担任侨银有限执行董事，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侨银环保董事长。

刘少云，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５０２１９７７１０＊＊＊＊＊＊，现任侨银环保副董事长、总经理。 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８
年６月，任职于湖南省邵阳市水电设备总厂；１９９８年７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职于邵阳
市百联量贩广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任霖泽园林、侨银有限执行董事、总
经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侨银有限副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任
侨银有限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６月至今担任侨银环保副董事长、总经理。

韩丹，女，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１９８２年４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４３０５０２１９８２０４＊＊＊＊＊＊，２００１年进入霖泽园林（公司前身）任职至今，现任侨
银环保总经理助理。

（二）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侨银环保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

云、韩丹投资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对外投资情况 持股 ／ 出资比例（％）

刘少云
横琴珑欣 ６．４２

广东资江河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３
韩丹 横琴珑欣 ２１．８５

除上述企业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不存在其
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持有人名

册》，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７９，９４１名，其中前十名股东持有股
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１ 郭倍华 １５４，１１６，３７９ ３７．７１
２ 刘少云 １１７，８５３，７０１ ２８．８４
３ 横琴珑欣 ２７，１９７，００８ ６．６６
４ 信德环保 １７，４７４，３４１ ４．２８
５ 曲水瑞盛 １２，５５５，５０３ ３．０７
６ 卓辉冠瑞 ８，８１６，９７０ ２．１６
７ 江淦钧 ７，９５２，３４１ １．９５
８ 柯建生 ７，９５２，３４１ １．９５
９ 党忠民 ３，５６６，７４２ ０．８７
１０ 黄燕娜 ３，４５３，０８３ ０．８４

合计 ３６０，９３８，４０９ ８８．３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４，０８９万股，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１０．０１％，全部

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５．７４元 ／股，对应发行市盈率：
１、２０．６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２．９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２６３，７８８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９７，８３７，２５６，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１９５，６７４，５１２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９５６７４５１２。
根据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９７５．６４６５３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６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４０８．９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６８０．１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３７６１４５０５５％，有效申
购倍数为２，６５８．５４８８４倍。本次网上发行余股１２０，６８４股，网下发行余股４，４３１股，全
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金额为７１８，１６０．１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１％。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２３，４７０．８６万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会验字［２０１９］Ｇ１５０２５０４０５５５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４，６００．３５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保荐费用 ３，０１８．８７
２ 审计验资费用 ７５４．７２
３ 律师费用 ３４９．０６
４ 发行手续费用 ５０．３５
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７．３６

合计 ４，６００．３５

注：上述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为１．１３元 ／股。 （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８，８７０．５１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２．４１元（按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加上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２５元 ／股（按照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的财务数据已经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广会审字［２０１９］Ｇ１５０２５０４０４４１号）。 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
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９月财务报表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阅，并出具了广会专字［２０１９］Ｇ１５０２５０４０５２９号《审阅报告》，《审阅报告》已于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财务报表相关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
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在手订单情况，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为２１９，３６０．２５
万元，同比增长３９．２０％；净利润１７，６７５．５４万元，同比增长３３．０７％；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１３，０６９．９４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３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１３，０５１．１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７．９１％。

上述２０１９年度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
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及利润承诺。 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步预测发
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上

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

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

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２、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等）。

３、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包括未出现本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的事项。

５、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１３、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住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民生金融中心Ａ座１６－１８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４０
保荐代表人： 刘思超、王蕾蕾

项目协办人 李鹏宇

项目组成员 王璇、郭丽丽、杨嵩、杜冬波、李辉、吴松云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

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侨银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如
下：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民生证券同意担任侨银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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